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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大學體育館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舉辦有產生火焰、火花或火星等方式之活

動。主管機關依消防法第14條之1第3項規定，派員檢查甲大學體育館時，
甲大學拒絕配合，主管機關遂依消防法第41條之1第2項規定，強制檢查甲

大學體育館，並以A函處甲大學體育館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罰鍰。主管

機關強制檢查後，認甲大學違反第14條之1第2項所定辦法，遂依消防法第
第41條之1第1項規定，以B函處甲大學新臺幣三萬元罰鍰。

請問：

主管機關強制檢查的法律性質為何？（10分）
甲大學體育館管理權人不服主管機關強制檢查的措施，應如何提起行

政救濟？（15分）

甲大學不服B函處分而提起訴願，主張依消防法第41條之1第1項規定，
得按次處罰，其性質為執行罰，故應先命甲大學限期自行改善（告戒）

而未履行，方得按次處罰。甲大學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15分）

參考法條：

消防法第14條之1：

（第1項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，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

非經場所之管理權人申請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使用以產生火焰、火花或火星等方式，

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。

（第2項）前項申請許可之資格、程序、應備文件、安全防護措施、審核方式、撤銷、

廢止、禁止從事之區域、時間、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（第3項）主管機關派員檢查第1項經許可之場所時，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

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；管理權人或現場有關人員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

依檢查人員之請求，提供相關資料。

消防法第41條之1：

（第1項）違反第14條之1第1項或第2項所定辦法，有關安全防護措施、審核方式、

撤銷、廢止、禁止從事之區域、時間、方式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
（第2項）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依第14條之1第3項之檢查者，處管理權人或行為人新臺

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強制檢查或令其提供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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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長照中心因辦理興建院舍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獲准，雙方簽訂補

助款給付行政契約。嗣後因甲長照中心積欠廠商工程款，致其所興建院

舍遭法院查封拍賣，無法如期開始營運。主管機關乃以A函通知甲長照中

心，解除系爭補助款給付行政契約，並請求返還已交付之補助款及給付

違約金。請問：

甲長照中心拒不返還已交付之補助款及給付違約金，主管機關可否依

行政執行法移送行政執行署管轄分署強制執行？（15分）

甲長照中心不服A函之通知，應如何提起行政救濟？其可否提起訴願？

（15分）

三、甲公司申請工廠設立許可，經主管機關以A函予以否准。甲公司於訴願程

序中有以下主張，請問其主張有無理由？

主管機關作成否准處分前，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該處分應予以撤

銷。對此，最高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為何？（20分）

A函中未告知救濟途徑及期間，該處分應予以撤銷。（10分）


